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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法》》宣传周到来宣传周到来
一起划重点一起划重点！！

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要求，从2017年起，将每年12月的第一周（12月1日-

12月7日）作为《安全生产法》宣传周，集中开展宣传活动。从2021年9月1日起，实施

新《安全生产法》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今年12月的第一周是第七个《安全生产法》宣传

周。现在，让我们一起重温新《安全生产法》的十大亮点内容。

一、将“三个必须”写入了法律
新《安全生产法》第三条第三款贯彻落实中央文件

精神，这次修法增加规定“ 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为厘清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的关系，明
确应急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
部门、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党委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的
安全生产责任，以及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的安全生产
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安全监督管理职能
新《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十七条明确：
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强调国务院交通运输、住房和

城乡建设、水利、民航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合理确定监管部门，对新兴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不明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监督管理部门。

加强部门合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应当相互配合、齐抓共管、信息共享、资源共用，依法
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编制权力和责任清单。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
编制规定是此次新增加的条文，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
法编制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公开并接受社会监
督。

三、进一步压实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

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新《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要求，生
产经营单位要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
内容，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
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及报告制度。新《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明确，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
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隐患排查治理是《安
全生产法》已经确立的重要制度，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和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强化隐患排查治
理监督，加强事故事前预防。

四、增加了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人员的人文关怀
新《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虽属于倡导

性条款，没有对应法律责任，但也着实具有重大意义和
现实需要。近年来，因员工行为异常导致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的现象，引起社会热议。这次修法，增加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关注从业人员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
为习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严格
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
事故发生。

五、强化防范新风险源
新兴领域安全生产要求。《安全生产法》第四条新

增第二款，平台经济等新兴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根据本行业、领域的特点，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履
行本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安全生产义务，化
解社会各界对平台经济从业人员安全保障的担忧。

安全系统的维护要求。《安全生产法》第四条新增
第三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
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
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

餐饮等行业燃气使用安全要求。《安全生产法》第
四条新增第四款，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
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
用。

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九条新增第三款，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
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加
强对施工项目的安全管理。

六、规定了安全生产的公益诉讼制度
新《安全生产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根据中央有

关文件精神，对安全生产领域的公益诉讼作出规定。
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造成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导致重大
事故，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人
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提起公益诉讼。

七、罚款金额更高
新《安全生产法》对相关违法行为普遍增加了罚款

金额，其中，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事故，
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应急管理部门可以按
照罚款数额的2倍以上5倍以下，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
营单位处以罚款，最高可至1个亿。

八、处罚方式更严
增加了按日计罚制度。新《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

十二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被责令改正
且受到罚款处罚，拒不改正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可以自作出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
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进一步加大了安全生产违
法成本。

加强关停措施实施。新《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
三条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新增了三项关停的情形，完
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发生重特大
生产安全事故、拒不执行停产停业整顿决定等严重违
法情形，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单位严重违法行为。

增加联合惩戒措施。将《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五条
改为第七十八条：实施主体由以前只有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安全生产领域实施惩戒，变为
由多个部门在多个领域对失信当事人共同实施惩戒；
惩戒对象由只惩戒存在违法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变为
同时惩戒存在违法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和与违法行为
情节有关的从业人员；惩戒方式上，在通报“黑名单”的
单一手段的基础上，增加加大执法检查频次、暂停项目
审批、上调有关保险费率、行业或者职业禁入等联合惩
戒措施，并向社会公示。

九、高危行业的强制保险制度
新《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九

条，明确高危行业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
意见》，高危行业领域主要包括八大类行业：矿山、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
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保障范
围，不仅包括本企业的从业人员，还包括第三方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相关救援救护、事故鉴定、法律
诉讼等费用。因此，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有效转
移风险、及时消除事故损害的一种行之有效做法。

十、增加了事故整改的评估制度
新《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三款新增事故整改

评估内容，要求负责事故调查处理的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批复事故调查报告后一年内，
组织有关部门对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
估，根据安全生产领域的“海因里希法则”，在一件重大
的事故背后必有 29件轻度的事故，还有 300件潜在的
隐患。因此，实行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
是监督整改实效，防范事故再次发生的有力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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